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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健署簽署戒菸服務合約
1.附件一：申請表

(左上角加註「心臟科、神經科(含復健科)及新陳代謝科醫師，109戒菸競賽新簽約)。

2. 附件二：切結書 。(各醫院院內行政程序完成)

3. 簽約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影本

4. 簽約醫師戒菸治療訓練課程證書影本

備妥上列文件寄至 :
（地址：11221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 致和樓 306室）
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戒菸治療管理中心

「戒菸治療服務與管理窗口｣收
(註記：109年 戒菸服務競賽團隊 新簽約 )

完成戒菸服務合約



109年 獎勵提供心血管疾病病人

戒菸服務之推動方案 line群組

感謝聆聽


